
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有股东会决议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股东会，会议共1名股东（含股东代表）参加，代表100%表决权，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和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决议经代表100%表决权的股东通过，决议如下：
1、 同意公司住所变更为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
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东签字（企业盖章）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